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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宋代理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和基本观念，“理”在理学家重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对于宋代理观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力一直集中于以理标宗的二程，以及后来主要继承程颐之学的朱熹。20

世纪80年代初期，丁伟志发表《张载理气观析疑》（《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尤其是陈来以《关于张载的气观和理观》（《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对丁文作出了回应，这场学术争论

推进了学术界对张载理气观的研究。从总体上看，20世纪国内学术界在对该课题的研究中显现出两个强势倾向，一是

认为张载重气不重理，此易造成对张载理观研究的轻忽；二是对张载之理的定位不准确，认为理是张载哲学体系的最

高范畴。张载直接讨论理气关系的言论甚少，理气关系直到朱熹那里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思考框架，故本文把焦点

聚集在张载的理观方面，只是在研究需要时才论及理气关系问题。本文以《张载集》以及集外张载佚书《礼记说》作

为文献基础，围绕张载理观的三重基本意涵及其体系定位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提出，张载之理观在北宋理学演

变过程中与二程之理观平行发展，是一种意蕴丰富而又形态独特的理观类型，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 

                         一、张载理观的三重基本意涵 

    张载对“理”的使用情形比较复杂，除单独使用“理”字外，大量的情形是与“理”连缀成复合词加以使用。其

中，作为名词使用的有“天理”、“义理”、“道理”、“性命之理”、“万物之理”、“天地之理”等；而作为动

词使用的则有“穷理”、“顺理”、“循理”等。本文按张载思想的内在理路，将张载理观的复杂内容归结为三重基

本意涵，即：“万物皆有理”，“上达反天理”，“礼者理也”。如果说张载关于“万物皆有理”之“理”，是有一

定普遍意义之理；那么，“上达反天理”和“礼者理也”之“理”，则是张载专从道德、社会及个体践行等侧面加以

阐发的，属于人生之理、社会之理。 

   （一）“万物皆有理”。张载《语录》中此语，与其在《礼记说》中所说“每一物虽纤毫之末，莫不尽有精微之

理”（辑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118），思想完全一致。在张载看来，理是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因而，“万物

皆有理”便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张载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

·太和》）这是强调，虽然气的聚散过程是变化多端的，然而在此过程中毕竟有理（“为”字在此作“有”，详杨树

达《词诠》、宗福邦等《故训汇纂》），理的固有本性正在于“顺而不妄”，这是要求事物的运动必须遵循而不可悖

逆理的顺序和规则。据此，张载之理的基本涵义是顺序和秩序，幷可引申为规则和规律等。 

    张载又说：“义命合一存乎理”。（《正蒙·诚明》）这是对理的直接界定。在儒家典籍中，“义”字与“理”

字相通，一般解作“宜”、“合宜”等。（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张载自己解释说：“义者，谓合宜也，以合宜推

之，仁、礼、信，皆合宜之事。”（《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这与上述理的顺序义和规则义是一致的。“命”字，

则指事物的根源。张载说过，“性尽其道，则命至其源也”（《横渠易说·说卦》）；“性诸道，命诸天”。（《正

蒙·诚明》）可见，张载之理具有根源于天的涵义。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顺序义或规则义与根源义的结合，便是张载

之理的完整涵义。 

    在张载思想中，“尽万物之理”与“尽性命之理”有其一致性。这里的“性命”，指人的本性和命运；“性命之

理”，则指根源于天之正命，并与“天地之性”（至善）同一的理则。张载说：“穷理，乃所以为学也。举一物，皆

有所从来，无非自大原中出。常存诸心，与己一本，故可以尽性命之理。”（张载《礼记说》，辑自宋卫湜《礼记集

说》卷120）因为万物与人的本原具有同一性，穷究事物的本原便可以彻悟做人和为学的道理，故这两类理是相贯通

的。 

    张载认为，“尽物”与“穷理”作为认识活动不属于同一层次，故他对“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以及“诚明



所知”作了明确的区分，而且他在言及“尽物”时特别强调“尽心”的重要性，因为“尽心”是要超出由闻见而得来

的感性认识之上，运用“大心”、“心悟”等抽象或直觉思维方式去“穷理”，把握万物的理则，惟如此才能够真正

达到“尽物”，也就是知其源，驭其要，以理统御万物的境地。 

    张载把“万物之理”、“性命之理”、“穷理”、“顺理”联结在一起，使得“自然之理”也就是“性命之

理”，使“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样，也就把宇宙论与人性论、修养论联系起来了，修养工夫要求“顺理”、

“尽性命之理”,“穷理”则是修身工夫中的认知要求。但张载尚未涉及万理与一理的关系问题，从而也没有把理视

作至高无上的本体观念。 

   （二）“上达反天理”。张载说：“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正蒙·诚明》）“天理”是张载理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上述道德性命之理的集中凸显。在张载的语汇中，“理”与“天理”的意涵幷不完全相同；而

且，与“理”相比，张载使用“天理”一词要少得多。笔者在《张载集》和张载佚书《礼记说》中，共检得“天理”

28例，其数量在北宋诸儒中仅次于二程兄弟（约70例）。 

    在28个“天理”用例中，张载往往以“天理”与“人欲”对置，约13见，几近半数；其他除少数几例指称自然之

理外，多指社会政治秩序和礼仪制度，以及单独作为道德性命之理直接使用。无论是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也

好，还是单独作为道德伦理原则使用的“天理”也好，其涵义都是指道德性命之理。正如张载所说：“所谓天理也

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正蒙·诚明》）“能悦诸心”，源于《孟子》，指能够“悦我心”的

“理、义”（《孟子·告子上》）；“能通天下之志”，源于《易传·系辞》，张载解作“能感人心”。（《正蒙·

至当》）因此，张载所谓天理，指既能够使人的精神自我愉悦，又能够感动他人之心的道德义理。上述这两种用例的

天理合在一起约16见，占张载天理全部用例的多数。 

    天理人欲之辩，源于儒家经典《礼记》之《乐记》、《仲尼燕居》诸篇，至宋代成为儒者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张

载在宋儒中较早将天理人欲之辩与道心人心之辩这两对论辩关系结合在一起，他说：“穷人欲则心无虚，须立天理。

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穷人欲则灭天理。既无人欲，则天理自明，明则可至于精微。谓之危，则在以礼制心。”

（张载《礼记说》，辑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92）通过分析可知，张载是在三层结构中来观照和处理这两对论辩关

系的：上层为天理亦即道心，下层为人欲亦即人心，而中层则为“虚心”、“反（返）天理”、“变化气质”和“以

礼制心”等一系列修身实践工夫。在此三层结构关系中，上层和下层之间具有一种不可共存的紧张关系，这突出体现

了张载的问题指向，就是要急切地作出“上达反天理”的道德价值方向抉择，以设立天理这一伦理本体，这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古之学者”重天理传统（《经学理窟·义理》）的继承，其中包含着普遍之理的必然性，但更具有作为人

们道德实践根据的当然之理的规范意义。此三层结构的中层，也有其深厚的意蕴：在以心性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实践工

夫系列中，既包括“上达反天理”价值方向抉择，也包括“以礼制心”的实践工夫，用此工夫来克治人心亦即人欲，

以化解人心之“危”。 

   （三）“礼者理也”。中国古代所谓礼，最初主要指祭祀鬼神的器物和仪式，后来逐步演变为道德规范、政教制

度、礼治思想、社会习俗以及个体践行的要求等。张载素以“尊礼”、“好礼”、“以礼为教”著称。而将“礼”归

结于“理”，是张载理观的一个重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张载将礼归结为理，幷不意味着对礼的消解，而是强调礼

毕竟要以理为根源，礼是理之固有秩序和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在张载思想中，如果说“万物皆有理”强调的是

理的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上达反天理”强调的是作为道德原则的天理的权威性和当然性；那么，“礼即理也”强

调的则是礼作为理的具体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制度性和操作性，以及体现于个体践行过程中内在精神性和外在规范性的

统一。 

    张载说：“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在上者未能穷，

则在后者乌能尽！”（《张子语录》下）礼理同一的思想源于儒家经典《礼记》之《仲尼燕居》、《乐记》诸篇。虽

然在张载著作中有关“礼者理也”的直接表述仅此一见，但从多角度论述礼理同一思想的言论却幷不少。 

    张载不认同前贤时儒“专以礼出于人”的观点，主张“礼本天之自然”，以太虚为礼的终极根源。他提出：“大

虚（太虚）即礼之大一（太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礼非出于人，虽无人，礼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人？

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

（张载《礼记说》，辑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58）在张载思想中，不仅礼根源于天，而且理同样也根源于天。理与

礼作为宇宙万物生成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顺序和规则，虽然也有根源等涵义，但它们毕竟又都要以天为根源。因此，

理与礼不但具有同源性，而且在本质上还具有一致性。 

    此外，张载还对“穷理”、“顺理”与“制礼”、“行礼”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关于理与礼的差异，张载认

为 “礼出于理之后”，“知理乃能制礼”。由于理是更为抽象性的原理，礼毕竟要以理为根据，故在制定具有可操



作性的礼时，要由理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只有先“穷理”，才能够做到“知礼”和“尽礼”。 

    张载对礼幷非仅限于理论兴趣，而是格外重视个体践行礼的要求以及“行礼”（《经学理窟·气质》）的意义。

正是基于此，张载特意对个体行礼实践的“合内外之道”亦即内外互动的结构模式作了深入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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